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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民黨就《飲品玻璃樽生產者責任計劃公眾諮詢》之意見書  

  

公民黨作為一個關心環境保護的政黨，我們支持政府發展回收產業；

在大方向上，我們支持政府推行飲品玻璃樽生產者責任計劃。  

 

現在準備推行的計劃是將廢玻璃樽回收後，製成環保玻璃地磚；公民

黨認為將玻璃樽轉化為環保地磚只能夠是短期上的操作，原因是玻璃

地磚實際上並不比一般地磚有優勝；用途既不廣泛，而且它的製造成

本又較傳統地磚高出約 25%；我們擔心將來會因為環保地磚的需求不

高，令環保地磚供過於求，導致環保地磚最後還是要送往堆填區。所

以，將玻璃樽轉化為環保地磚並非一個真正可持續發展的方法。從環

保的角度看，用建築廢料取替玻璃製造環保地磚，更可減少每日送往

堆填區的建築廢料數量。  

 

要處理進口的玻璃飲品樽，除了製成環保地磚外，政府應該鼓勵業界

將舊玻璃循環再造成玻璃樽或其他玻璃產品；以延長玻璃本身在地球

上的「產品生命週期」，而不是把舊玻璃製成地磚，因為地磚到最後

也會成為建築廢料送往堆填！故此這計劃應該設立三至五年的過渡

期，由製造玻璃地磚過渡為再造玻璃產品。而舊玻璃樽的出路，還有

將舊玻璃樽收集後出口到外地以減輕堆填區的負擔；而現時香港亦有

公司將玻璃樽回收出售到台灣或馬來西亞等地，循環再造成玻璃樽及

玻璃製品。  

 

而本地生產的玻璃樽，公民黨始終認為最環保的處理方法是，飲品生

產商，以至食品與醬油生產商，將舊玻璃器皿回收清洗後再用。外國

的經驗告訴我們，如能妥善回收，一般玻璃樽可重用二、三十次，直

到不能重用時才送往循環再造。雖然回收和清洗會令產品成本輕微增

加，但如果本港不改善玻璃及其他資源的循環再造問題，他日政府要

改善本港環境的成本必定更高。因此，政府應積極計劃全面規定本地

飲 /食品生產商推行按樽制度，以減少浪費玻璃樽的數量。有了全盤

又可行的回收策略，政府計劃的「生產者責任徵費」才收得有意思。

而現時已實行按樽制度的生產者可在計劃中獲得徵費豁免。  

 

政府表示將會委聘一個或多於一個承辦商負責收集全港廢玻璃樽，再

製造成建築物料，但以擬訂的計劃看來，門檻非低，普通回收商有可

能未能參與計劃，亦因此有面對結業的可能，故此現有不同團體均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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疑政府此舉猶如協助財團去製造壟斷局面。公民黨在此提醒政府，在

處理委聘承辦商的問題時，必須注意整個操作的透明度，以避免有協

助財團之嫌。此外，現時各界也在質疑廢玻璃樽製成環保地磚後，在

市場上是否吃得消；若最後出現供過於求的情況，政府是否會資助私

人公司去採購環保地磚？這是一個必須認真思考及作澄清的問題。  

 

而就著徵費問題，現時擬定的收費是每個一公升的玻璃樽徵費港幣一

元，就此我們亦想了解多些；這個收費是如何計算得出。而公民黨亦

希望這些收費將會是直接支持本地的回收與再造行業，提供或資助本

港的「綠色工作」，例如聘請工人在社區內回收玻璃樽；以達致專款

專用及真正的環保果效。  

 

公民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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